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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6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在致福轩做了题为《新一轮棉改：历史经验和

现实选择》的演讲，探讨了当前中国的棉花贸易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演讲会由林毅夫教授主

持，出席这次演讲会的还有来自国家计委、农业部棉麻局、纺织局、基层棉麻公司和溢达公司的代表。

现将卢锋教授的演讲摘要如下。 

80年代以后，中国棉花进出口的贸易额波动很大，而国际市场上的棉花价格波动也很大。如果观察一下

中国的棉花贸易额和国际市场棉价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棉花贸易的特点是“贱卖贵买”：在

国际市场上的棉花价格高时较多地进口棉花，而国际市场上的棉花价格低时却较多地出口棉花。这显然

是一种缺乏效率的贸易模式，而且这种贸易模式在各个主要棉花贸易国里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低效率贸易模式的原因可能是下面两种锁定机制。第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棉花贸易量占

了全球棉花贸易量的5%，但棉花贸易量的波动却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棉花贸易量波动的总和，而后两者

的棉花贸易量占全球棉花贸易量的26%，也就是说，中国棉花贸易量的相对波动幅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

倍以上。国际贸易里的价格变动和供求是联系在一起的，进口就是需求，出口就是供给。如果中国的棉

花进口大幅上升，就会带动国际市场棉价上升，同样中国棉花出口的大幅上升则会压低国际市场的棉花

价格。因此，贸易量波动幅度过大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棉花贸易是缺乏效率的。第二，中国棉

花进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原因是国内棉花供求的波动太大，而国内供求大幅波动又表现为国内棉花库存的

大幅波动。在78年以后，我国的棉花库存波动系数（标准差除以平均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4倍。中

国的棉花贸易量与前一期的棉花库存和贸易量在统计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显著程度和解释

系数都相当高。因为棉花库存和贸易量数据都是公开的，所以我国的贸易伙伴只要知道了上一年的棉花

库存和贸易量数据，那么他就能以80%的概率准确地预测我国当年的棉花贸易量。如果中国的贸易伙伴

认为中国将增加棉花进口，那么他们就会抬高价格；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将增加棉花进口，那么他们就会

压低棉价，这就把中国的棉花贸易锁定在“贱卖贵买”的低效率状态。 

长期以来，为了稳定市场和获取农产品的剪刀差，中国一直用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棉花价格。对棉价的

行政干预是否真正达到了稳定棉花市场的目的，要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得到结论。由于垄断收购和行政定

价体制使我们无法得到可信的市场价格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卢教授采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迂回研究策

略，用棉花收购品级的相对水平作为相对紧缺度的近似度量，用收购价对国际价格的相对水平衡量对价

格的行政调节的力度和方向。在棉花的相对过剩压力较大时，收购棉花会占用流动资金和仓储能力，公

开地降低价格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收购部门就会为了减少收购量而人为地压低棉花品级；当棉花供给相

对紧缺时，收购到棉花就能拿到较高的流通利润，这时收购部门又会虚高棉花等级(就是对相同质量的

棉花评以相对较高的品级)，提高棉花的真实价格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从50年代至今，棉花品级的长期

平均水平大致是3级。但80年代以来，棉花收购品级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大，这说明近20年来棉花供求的

波动比以往大了很多。把国内的棉花收购价用估计的市场汇率换算成美元价格后，再与国际市场的棉价

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行政调价的相对方向和力度。如果国内的棉花相对紧缺，这时合理的调节是提高国内

相对价格水平，鼓励进口；如果国内的棉花相对过剩，这时合理的调节是降低国内棉花的相对价格，鼓

励出口。 

对20年来的棉花品级数据和国内外价格数据处理之后，我们发现：如果在去年存在棉花相对过剩的话，

那么今年价格调节的方向是国内外棉价差继续扩大；在前年存在棉花相对过剩的压力时，今年的调价方

向才是缩小国内外棉价差，也就是说，行政定价对棉花相对紧缺的调节至少滞后一年以上，在当期的意

义上是一种缺乏效率的、反方向的调节。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国际市场的棉价，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在

去年国内存在棉花相对过剩的话，那么今年国际市场棉价就会上升；当然，如果在前年国内存在棉花相

对过剩的压力，今年的国际市场棉价也会上升。尽管中国的行政定价调价系统的政策目标是控制供求波

动，稳定市场，但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是放大而不是缩小了棉花的波动。过去二十年间，如果没有

任何行政干预，完全让市场（包括国际市场）调节中国的棉花供求的话，中国棉花市场的稳定性反而会

更好一些。 

 



早在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就着手进行棉花流通市场化的改革，然而改革过程却屡屡出现反复，不能深

入下去。在85年和92年，棉花相对过剩压力较大，政府先后采取了取消指令性计划，棉花流通双轨制，

放开价格、市场和经营等措施。但是，一旦棉花供给出现紧缺之后，各项改革措施就又逐渐取消，重新

回到官营垄断、高度控制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对棉花供求/价格的周期性认识不足，松时放，紧时

收，不能接受过剩后周期性的紧缺。二是没有处理好农民和其它企业进入棉花流通领域的问题。改革后

农民和其他企业进入棉花流通领域会带来一些以往没有的问题，比如质量问题，竞争压力加大等等，这

时有关方面就认为这是“乱”，是不能接受的，要管起来，于是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 

最后，卢教授提出了对新一轮棉改的两点政策建议。首先，要注意供求变化的周期性，防范过度调节。

一些政策本意是稳定市场，减小波动，但是由于信息、时滞等原因反而放大了波动。在棉花供给相对紧

缺时一定要坚持市场调节的方向，不能走回头路，要用其他办法解决暂时的紧缺。二是对农民企业进入

棉花流通实行规范性的准入政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后，由于农民企业符合棉花流通各环节要素结构

的特点和技术要求，所以农民企业进入棉花流通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农民企

业的进入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农村经济，促进供销社棉麻系统的改革。当然，农民企业的进入也会

带来一些问题，如质量问题、竞争秩序问题等等。棉纺织品的质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居民的

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差距很大。高收入阶层和出口部门对质量的要求肯定是非常高的，但一些低收入的

消费者可能更偏好质量一般但低价格的纺织品，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质量问题。让不同

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纺织品，靠垄断经营是不可能解决质量问题的。在规范准入的

具体措施上，卢教授提出了以下几点参考性的意见：改变传统禁入政策，允许其他企业进入并展开公平

合理的竞争；先由省级机构制定资格认定标准，以后慢慢降低门槛；在交易需求较大地区建立地方交易

市场；地方质量部门介入市场管理；加强对市场的一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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